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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申请项目贷款接受关联方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杭州

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事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万事利部分实际控制人（李

建华先生、屠红燕女士）为杭州万事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杭州西

湖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城东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项目

贷款无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进行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接受关联担保概述 

由于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万事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

能科技”）拟向中国建设银行杭州西湖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城东支行、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项目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5.7 亿元、贷款期限不超

过 15 年，主要用于“万事利人工智能工厂项目”建设。 

为支持公司发展，保障“万事利人工智能工厂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部分

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屠红燕女士）拟为智能科技向中国建设银行杭州西湖

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城东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项目贷

款无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提供担保期间不收取担保费

用，公司不提供反担保，担保的范围和担保期限以其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二、关联方情况 

李建华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现任公司董事长，通过万事利集团、杭

州丝奥投资有限公司、舟山丝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2,584.5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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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3.72%；屠红燕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现任

公司副董事长，通过万事利集团、舟山丝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舟山丝

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3,855.67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0.4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李建华先生和屠

红燕女士为公司的关联方。 

李建华先生和屠红燕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杭州万事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9,000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李建华 

4、成立日期：2021 年 10 月 29 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7BC3JR56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临江街道纬五路 3688 号临江科创园 6

号楼 12 楼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服装制造；面料印染加工；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

针纺织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物

业管理；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8、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9、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0、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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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9 月 30 日/2023 年 1-9月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年度 

资产总额 11,845.51 8,831.80 

负债总额 2,842.88 2,080.99 

净资产 9,002.63 6,750.81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0.02 0.00 

净利润 -0.02 0.00 

注：智能科技 2022 年度财务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1、智能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事项尚未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具体内容由公司、智能科技及银行

协商确定。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屠红燕女士）拟为智能科技向中国建

设银行杭州西湖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城东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申请项目贷款无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不需要向其支付任何担保费用，

也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部分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屠红燕女士）拟为智能科技向中国

建设银行杭州西湖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城东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申请项目贷款无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 

本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接受上述关联方提供的累

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实际已发生的关联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0 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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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

保责任的情况。 

七、相关审批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屠红燕女士）为智能科技申请

项目贷款无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对公司业务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提供担保期间

不收取担保费用，公司不提供反担保，因此对此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

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屠红燕女士）为智能科技申请

项目贷款无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对公司业务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提供担保期间

不收取担保费用，公司不提供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屠红燕女士）为公司向银行

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不提供反担保且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事项，我们

认为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担保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相关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关联担保体现了公司实际控制

人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本保

荐机构对本次关联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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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申请项目贷款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

页） 

 

 

 

保荐代表人：                                    

                罗傅琪                季诚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26 日 

 


